
大余县财政局关于 2024 年度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为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加强推进政

府绩效管理和财政科学化精细化运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

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根据《中共江

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赣发﹝2019﹞8 号）、《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市发

﹝2019﹞12 号）和《中共大余县委 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余发﹝2019﹞15 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我县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

结报告如下：

一、2024 年预算绩效工作特色亮点做法

（一）绩效事前评估情况

为做好县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我县制定了

《大余县本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余财

文﹝2022﹞57 号）文件，要求各预算部门（单位）对拟新出

台重大政策和新增重大项目（涉及金额 500 万元以上）及年

度预算增幅 30%以上或增加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延续性项目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将评估结果与项目（政策）申报相结合，

评估得分在 70 分以下的项目（政策），不得进行申报。通过

严控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为预算管理把好第一道关口。



（二）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在编制 2024 年预算时，为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审核，

在部门预算“二上”环节对绩效指标是否指向明确、内容是

否清晰、是否与需求匹配，是否细化量化等问题进行审核，

未按要求申报绩效目标情况的预算部门（单位），县财政部

门将及时反馈给预算部门（单位），督促预算部门（单位）

进行补充和完善，切实严把项目初审关口，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三）绩效监控情况

2024 年我县预算绩效管理监控实现全覆盖，财政部门每

年选取不少于 10 个部门开展部门重点监控，财政业务股室

每半年出具一份重点监控报告并反馈给预算单位，预算单位

根据重点监控报告的内容及时与财政业务股室沟通并在下

一阶段进行整改。同时在日常的监控中，对部分绩效目标执

行进度未达到年初既定的绩效目标，出现红色或黄色预警的

预算单位及时下发提示警示函，发现一笔预警及时纠正一笔

预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绩效评价管理情况

绩效评价范围进一步扩大。县财政局组织全县预算部门

（单位）开展绩效自评，财政部门每年选择不少于 30 个单

位自评和部门评价项目开展抽查复核，选择不少于 10 个部

门整体支出和 10 个重大政策（项目）开展财政评价，在扩

大政府性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债务项目绩效评价范围的基础上，开展



国有资本使用、社会保险基金、政府收入等绩效评价。

二、2024 年主要工作成效

（一）绩效事前评估情况

2024 年，我局通过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各预算部

门（单位）2024 年拟新出台重大政策和新增重大项目（涉及

金额 500 万元以上）及年度预算增幅 30%以上或增加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延续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一是要求各预算

部门（单位）重点论证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目标合理

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由业务股室审核后提

交至预算绩效管理股；二是县财政局在必要时组织第三方独

立机构开展绩效评估，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

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三是组织 2024 年事前绩效评估的项

目有教育云建设项目、大余县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等，财政部门已完成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我局根据

相关预算部门（单位）提交的事前绩效评估报告进行复核，

复核结果为建议予以支持。

（二）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2024 年，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大余

县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县级预算部门数量为 70 个，占一级

预算单位数 70 个的 100%。我局组织全县 141 个预算单位在

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申报 2024 年绩效目标 2078 个，金

额合计 12.50 亿元，申报 2024 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70 个，

金额合计 28.49 亿元，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并将绩效

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批复。



（三）绩效监控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我局组织全县 141 个预算单位在江

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开展了四次绩效监控填报工作，按照

上级财政部门要求，组织全县各预算部门（单位）开展了四

次绩效监控。针对出现的红灯或黄灯预警的单位，下发提示

警示函，及时纠偏，立行立改。如：在 2024 年一季度绩效

监控中发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城市管理局、县林业局存

在绩效目标进度未达到年初既定的目标及预算执行进度较

慢等问题，我局及时下发提示警示函,督促相关单位达到预

算执行进度、实现年初既定的绩效目标。与此同时，我局将

绩效监控结果作为单位当年预算调整及下年预算安排挂钩

的前置条件，切实增强“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

（四）绩效评价管理情况

1、评价范围。2024 年我局印发《大余县财政局关于做

好 2024 年县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余财字〔2024〕

14 号），开展绩效评价的县级预算部门数量为 70 个，占全县

县级预算部门数量的 100%。

2、评价模式。2024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采取预算部门（单位）线上绩效自评和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绩效评价情况。根据文件要求，一是我局组织全县

各 141 个预算单位开展 2023 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项目 3506

个，金额合计 47.22 亿元；二是组织全县 70 个预算部门开

展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金额合计 39.31 亿元；



三是我局抽取了 10个部门整体支出和 10 个重点项目支出情

况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四是县财政局根据绩效评价报告提炼

问题清单，督促相关单位问题整改落实并要求单位按时将问

题整改情况及整改措施书面报告给县财政局，县财政局根据

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对部分项目提出“预算安排建议”，作

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绩效结果应用

一是 2024 年，我局抽取大余县行政审批局、县司法局、

县民政局、县残疾人联合会、县水利局、县城市管理局、县

供销社、县教科体局、县科技创新中心等部门，共计抽取 10

个部门开展重点绩效监控。二是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执行偏

差和管理漏洞，我局下达提示警示函给相关单位，要求该单

位及时采取分类处置措施予以纠正，绩效监控结果作为各部

门年度预算调整、下年度预算安排和政策制定的参考，绩效

监控工作情况作为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内容。二是

通过“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重点评价”的方式，多项发

力，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反馈通报机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

给被评价部门，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绩效管理结果用足用好

用充分，实现“以评促管”。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挂钩机制，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审核

和调整的重要依据。

三、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绩效指标填报质量还存在短板。根据各预算部门

（单位）在一体化系统填报设置的预算绩效指标来看，对项



目多、分散广、政策目标多元化、资金使用时间长的绩效指

标设置不够科学，填报质量不够高；

（二）财务人员绩效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各预算

部门（单位）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业务知识还不够全面，预

算绩效管理理念很模糊，加上有些单位财务部门人事变动频

繁，未及时做好绩效管理工作交接，导致出现财务人员绩效

业务水平不高的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业务培训。一是进一步加大

对全县各预算部门（单位）财务人员预算绩效管理的业务指

导和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

二是各预算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预算

绩效管理意识，重视绩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为绩效管理工

作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机会，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

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

（二）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考核。通过考核对各预算部

门（单位）开展一次“大体检”，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

求各单位务必对照问题清单，举一反三，查缺补漏，立行立

改，进一步提升各预算部门（单位）“花钱必问效”的绩效

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进一步加强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信息的披露，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

并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二是要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

一年度各预算部门（单位）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绩



效评价结果为“劣”的单位，将削减相关单位下一年度的预

算，严把“绩效评价结果”关口，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

将财政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大余县财政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


